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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丁婕

本报讯 如何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从源

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如何在重刑案件比例下降、轻罪案件

占比加大的情况下，实现刑事司法“打击与治理”并

重？……10月27日，省检察院召开“少捕慎诉慎押，促进

诉源治理”新闻发布会，通报浙江省检察机关落实“少捕慎

诉慎押”工作情况并发布典型案例。

“特别感谢检察官，多亏了你们，让我可以有机会考上

大学。现在我已经工作了，我会好好工作、生活的。”在检

察官的电话回访中，小天（化名）表达着谢意。小天读高中

时，与母亲发生矛盾后为发泄情绪，到一副食品店内实施

抢劫。在后来的调查中，检察官发现，小天的父亲突然去

世、母亲忙于工作，他的内心承受着巨大变故带来的压力，

加上正处于青春期，逐渐变得叛逆。鉴于案发时小天未成

年，其行为也属于犯罪未遂，且认罪态度诚恳，经综合评

估，检察院对其宣告附条件不起诉。随后的考验期内，小

天积极努力，顺利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还积极参与公益活

动。最终，他用实际行动获得了检察院的不起诉。

少捕慎诉慎押，未成年人只是其中的特殊群体之一。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孔璋介绍，近年来，浙江省刑

事案件结构发生巨大变化，重刑案件比例下降，判处5年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案件仅占起诉判决8%，“随着犯罪结构

发生重大变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以及相关监管能力

的提升，‘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推进落实有了现

实基础”。

近年来，我省检察机关在细化不捕不诉标准、积极开

展羁押必要性审查和构建捕前、诉前分流机制的同时，注

重数字赋能，积极推动“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落

地见效。今年1至9月，全省受理审查逮捕案件29789件

43583人，依法不批准逮捕16714人，不捕率37.99%，从

高到低全国排名第三；受理审查起诉案件 75622 件

115896人，依法不起诉25180人，不诉率为26.83%，从高

到低全国排名第二；诉前羁押率39.56%。以杭州地区研

发的“非羁码”为例，目前杭州地区适用“非羁码”人数已达

19138人，无一人脱管。目前，省检察院已将“非羁码”纳

入一体化办案体系，推进非羁押人员监管大场景应用，切

实降低羁押率。

“宽严相济不是一味从宽，对于被不起诉后需要给予

行政处罚的，我们加强行刑衔接，做好‘少捕慎诉慎押’后

半篇文章。”孔璋介绍，浙江省各级检察院联合当地政府出

台行刑衔接机制，进一步规范行政处罚程序的提出、处理

和反馈机制，实现刑事处理和行政处罚无缝衔接。去年1

月以来，全省检察机关对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需要

没收违法所得的发出检察意见1298件。检察机关还综合

运用检察建议、个案总结、类案研究和年度白皮书等，为党

委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促进社会治理。全省检察机关刑事

检察条线共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472件。

用来凉拌的豆腐
已过期20多天
市监部门夜间突查
4家餐饮机构拟立案调查

陈佳杰

“舌尖上的安全”直接关系市民的

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台州市椒江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分6组，以“错时监

管”的方式对辖内31家餐饮单位进行

夜间突击检查。检查过程中，执法人

员对多家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餐饮单

位下发整改通知，其中 4 家拟立案

调查。

“地砖这么滑，工作人员来来去去

摔倒了怎么办？”在鑫泰街的一家火锅

店的后厨，地上的瓷砖像是蒙上了一

层油，走两步就直打滑。在洗碗间，满

是“小水坑”的地面还散落着不少剩菜

叶，隔着2米左右的距离是柜门已经

“不翼而飞”的保洁柜，里头摆放着洗

过的碗和盆。

除了环境卫生问题，这家火锅店

的食品安全情况同样堪忧。厨房里的

不少冰柜基本制冷失效，从里面拿出

的酥肉半成品，包装上还滴着水。另

一侧的水池里蓄了半池子水，浮着菜

叶和红油，正上方是一盆盆煮好的米

饭。打开一旁的蒸箱，散发出热气，堆

成两层的白馒头有不少还裹着塑料包

装。“塑料袋不能进厨房，更不能进蒸

箱，这是违规操作。”执法人员马上

指出。

“豆腐9月底就过期了，怎么还在

卖？”在距离这家火锅店不远处的一家

龙虾店，执法人员从冷柜里拿出分属2

个不同品牌的4盒豆腐，全都过期近

20天。“这些过期豆腐是用来做凉拌菜

的，存在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问题。”

执法人员说。

来到龙虾店的后厨，地面相对整

洁，冷柜也做到了生熟分开存放，调味

料按照品类摆放在架子上。但是，当

执法人员打开消毒柜时，已经完成消

毒餐具里，半只用黑碗装着的大闸蟹

显得格外扎眼。

“本次夜查发现，个别商家的问题

比较多。对于发现的问题，我们在现

场就给出了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

改。”执法人员介绍，当晚，有7家餐饮

机构被要求责令整改，其中3家被警

告处罚、4家拟立案调查。“我们将通过

增加非工作时段的检查频率，继续加

强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单位的‘错时

监管’，提高监管力度，从而达到食品

安全‘时时有人管、事事可处理’。”

本报记者 许梅

回首过往，杭州市

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

员、第一检察部主任桑

涛总是说，是组织的培

养、团队的信任，成就

了今天的他。他也总

是感慨，身处当今的法

治浙江浪潮中，他何其

有幸，可以始终怀着对法治的信仰，引领检察“后浪”奔涌向前。

“大案”“小案”

2006年8月，因家庭纠纷，男子邓某迁怒于10个月大的婴

儿，用浓硫酸顺头泼下，导致孩子全身45%皮肤三度烧伤，成焦

炭状，不治身亡。邓某逃亡十余年，终被抓获归案，侦查机关以

故意伤害罪移送审查起诉。

邓某的行为，是故意伤害吗？桑涛详细审查案卷后认为，邓

某的行为不仅严重残害了孩子的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他明知

在孩子洗澡时兜头淋下硫酸，足以造成其严重烧伤而死的情况，

仍决意下手。所以，该行为用故意伤害罪不能准确评价，应当以

故意杀人罪追究刑事责任。

经过反复论证并与侦查机关充分沟通，检察机关将案件改变

为故意杀人罪提起公诉。邓某最终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大案”关乎生死，“小案”连接民生。发生于群众身边的“小

案”，于当事人则是“天大事”。“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

的人生。”桑涛说。

2020年7月，一段9秒钟的偷拍视频、一场子虚乌有的对

话，让仅仅去楼下取了个快递的杭州吴女士成了“出轨快递员”

的主角。网络上数亿次的传播，不仅让吴女士“社会性死亡”，也

给广大公众造成不安全感，严重扰乱网络社会公共秩序。

除公安机关行政处罚、被害人自诉等救济手段之外，是否有

更有效的做法整治网络暴力？

在最高检的高度重视和省公检法的全力支持下，桑涛第一

时间指导杭州市余杭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在法律无明确规定、

全国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建议公安机关以公诉案件立案侦查，

推动诽谤案件自诉转公诉。通过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剖析

证据、研读法理，此案提起公诉后，法院以诽谤罪判处二被告人

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赔偿损失，赔礼道歉。

能动履职

新时代检察，需要能动履职，通过个案办理溯源问题，改革

创新，促进和推动社会源头之治。

2018年初，杭州市萧山区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强奸、猥亵幼女案

时发现，被告人杨某奸淫幼女导致被害人下体撕裂、流血不止。在

带女孩就医过程中，被某医院发现并及时报警，杨某落入法网。

经查，此前杨某带着昏迷的女孩先后求医于两家正规医

院。两家医院的医务人员在完全可以判断出女孩可能遭受不法

侵害的情况下，都没有报警，导致犯罪分子险些逃脱法网。

“此案集中暴露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发现难、报告难的现实问

题。”时任未成年人检察处处长的桑涛，立即指导基层检察院联合公

安、卫生等部门出台了全国首个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进而建立起全国第一个市级层面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

这一举措迅速得到了最高检的全面推广。之后，“侵害未成

年人强制报告制度”还被写进了修订后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薪火相传

检察事业，凝聚着一代代检察人的传承与奉献。桑涛多年

来一直有个朴素的愿望：把自己所学所获倾囊传授给年轻人，不

负关爱与重托。

于是，白天，他处理案件；夜晚，他梳理总结经验。在撰写

《公诉语言艺术与运用》过程中，由于长时间伏案写作，颈椎病犯

了，他就跪在沙发垫上昂头坚持写作。2016年，他开始利用双

休日写作，一写就是18个小时以上。因为用眼过度，他的双眼

肿得像核桃一样。最终，他凭着顽强的毅力，用两年时间完成共

5册近300万字的《公诉技能传习录》。

2012年以来，桑涛先后写作出版个人专著4部8本，兑现了

他曾经许下的诺言：给检察新人们趟出一条路，让他们少走弯路。

作为首届全国优秀公诉人，桑涛还担任教练，参与到全国检

察机关最强业务竞赛——全国优秀公诉人竞赛中，为浙江培养

出5名全国优秀公诉人，擦亮了浙江检察公诉品牌，实现了检察

事业的薪火相传。

手把手培训

近日，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

局永兴派出所民警走访辖区企业，

对安全通道、消防器材等进行检查，

并对相关负责人开展“一对一”“手

把手”消防器材使用培训。

通讯员 陈素珍 摄

“少捕慎诉慎押”促进诉源治理

“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


